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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新南方石油发展有限公司 4×104t/a 特种沥青生产线

项目（废气、废水）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意见 

2019 年 1 月 28 日，陕西新南方石油发展有限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在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组织召开了 4×104t/a 特种沥青生产线项

目（废气、废水）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西

安海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和特邀专家共 9 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

附后）。 

验收组查阅相关资料，对该项目配套建设的废气、废水等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进

行了现场查看，听取了项目建设单位有关项目建设情况的介绍和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

对验收监测报告主要内容的汇报，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及批复要求，经过认真讨论，形成验收组验收意见如下： 

一、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陕西新南方石油发展有限公司位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朝阳四路北段 3 号，实际建设

1 条改性沥青生产线，年生产改性沥青 4×104t/a。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改性沥青生产装置、各产品与原料的贮存单元以及辅助工程

等。 

表 1    项目组成表及主要建设内容 

内容 建设内容 规模/规格 

主体工

程 

改性沥青

生产线 

1 条改性沥青生产线（主要包括加热、混料、搅拌

装置）； 
4×104t/a 

辅助工

程 
空压机房 设置一台空压机，压缩空气管道吹扫 

1m3/min 

公用工

程 

供热系统 建设锅炉房 1 座，安装 1 台导热油炉 3500kW 

供水系统 由园区市政供水管网提供 15.05m3/d 

供电系统 配电室 / 

贮运工

程 

原料贮罐 钢制拱顶罐，10 具  

2×5000m3； 4×3000m3； 

1×700m3；2×500m3；
1×150m3 

成品贮罐 钢制拱顶罐，3 具 3×1000m3 

环保工

程 

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 
设置 1 套地埋式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 10m3/d 

沥青生产

废气处理

沥青生产废气采用喷淋塔+UV 光氧化一体化设备+

活性炭纤维吸附处理工艺处理后经 18m 高排气筒

苯并[α]芘处理效率＞

95%；非甲烷总烃、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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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排放；SBR 投料粉尘经集气罩+布袋除尘器+15m 高

排气筒 

烟处理效率＞90%；集气

罩集气效率＞90%，袋式

除尘器效率＞95% 

导热油炉

烟气处理

设施 

经超低氮燃烧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 NOX排放低于 50mg/m3 

噪声防治

措施 

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厂房内布置、声屏障等措

施，消防泵等室内设置 
达标排放 

固体废物

处理措施 

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废油桶、

废导热油、废荧光灯等统一收集，交回厂家回收利

用；废活性炭统一收集，交由陕西新天地固体废物

综合处置有限公司处置 

合理处置，不外排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1 年 7 月，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环境监测科研所编制完成了《陕西新南方石油发

展有限公司 4×104t/a 特种沥青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3 年 5 月 13 日，陕西

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规划建设环保和房屋管理局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秦汉管规函

〔2013〕183 号）。 

由于企业实际建设内容发生变更，2018 年 11 月，陕西卓成天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编制了《陕西新南方石油发展有限公司 4 万吨/年特种沥青生产线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

告》，并报送秦汉新城环保局备案。 

项目于 2011 年 2 月开工建设，2015 年 3 月建设完成，施工期共计 38 个月，2015

年 4 月投产运行。 

3、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22759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582.8 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为

2.56%。 

4、验收范围 

2018 年 8 月 16 日，秦汉新城环境环境保护局对项目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进行了审批，因而本次仅针对项目大气环境、水环境等内容进行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 

验收监测范围原则上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评价范围一致，但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发

生变更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能全面反映出项目建设的实际环境影响时，根据项目实际

变更和实际环境影响情况对验收范围进行调整。本次验收监测报告范围详见表 2。 

表 2    项目验收监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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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项目 验收监测范围 

大气环境 以厂址为中心、半径 2.5km 的圆形区域，总面积约 19.625km2 

水环境 
项目污水排放主要为生活污水，经二级生化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不直

接排入地表水体，仅分析污水处理设施的可行性及废水达标排放的可靠性 

二、工程变动情况 

在项目建设阶段，通过多方考察，陕西新南方石油发展有限公司基于市场的变化等

考虑，就已批复的 4×104t/a 特种沥青生产线项目产品类型、部分污染防治措施等内容

进行变更。2018 年 11 月，陕西卓成天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陕西新南方石油发

展有限公司 4 万吨/年特种沥青生产线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并报送秦汉新城环保局

备案。根据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及现场调查结果，项目变动情况见 3。 

表 3    项目主要变更内容 

项

目 
子项 

原环评报告书及批复 变更环境影响报告 实际建设 

变化情况及原因 
建设内容 

规模/规

格 
建设内容 

规模/规

格 
建设内容 

规模/规

格 

主

体

工

程 

改性

沥青

生产

线 

建设基质沥

青加热、高

速剪切、搅

拌装置 

年产改性

沥青

1×104t/a 

建设基质沥

青加热、搅

拌装置 

年产改

性沥青

4×104t/a 

建设基质

沥青加

热、搅拌

装置 

年产改性

沥青

4×104t/a 

由于市场原因，企业未建

设重交沥青和乳化沥青

生产线，仅建设改性沥

青生产线1条，产品仅为

改性沥青，年生产规模

不变，仍为4×104t/a。 

乳化

沥青

生产

线 

建设基质沥

青加热、水

加热、高速

剪切、搅拌

装置 

年产乳化

沥青

1×104t/a 

不再建设 / 不再建设 / 

重交

沥青

生产

线 

建设控温储

罐 

年产重交

沥青

2×104t/a 

不再建设 / 不再建设 / 

辅

助

工

程 

冷却

系统 

建设循环冷

却池，主要

用于乳化沥

青冷却 

200m3/d / / / / 
由于不再生产乳化沥青，

该系统取消 

公

用

工

程 

供热

系统 

建设锅炉房

1 座，安装 1

台导热油

炉，燃料为

煤炭 

4080kW 

建设锅炉房

1 座，安装 2

台导热油

炉，1 用 1

备，燃料为

天然气 

3500kW 

建设锅炉

房 1 座，

安装 1 台

导热油

炉，燃料

为天然气 

3500kW 

1台导热油炉尚未建设，

燃料由高污染燃料煤炭

变为天然气，吨位减小

为350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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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

系统 

由园区市政

供水管网提

供 

56.8m3/d 

由园区市政

供水管网提

供 

15.05m3

/d 

由园区市

政供水管

网提供 

15.05m3/

d 

由于不再生产乳化沥青，

项目无生产用水、循环

冷却水补水；由于劳动

定员增加，生活用水量

随之增加，总新鲜水用

水量减少为15.05m3/d，

4516m3/a 

贮

运

工

程 

原料

贮罐 

钢制拱顶

罐，10 具  

2×5000m3

；6×50m3；
2×3000m3 

钢制拱顶

罐，10 具 

2×5000

m3； 

4×3000

m3； 

1×700m
3；

2×500m
3；

1×150m
3  

钢制拱顶

罐，10 具 

2×5000m
3； 

4×3000m
3； 

1×700m3

；
2×500m3

；
1×150m3  

由于不再生产重交沥青，

取消了6具50m3地埋式

卧式原料罐； 将 2 具

3000m3成品贮罐改变功

能变为原料贮罐，增加

了1具700m3储罐、2具

500m3储罐、1具150m3

储罐，储罐数量未变，

储量增加7550m3 

贮

运

工

程 

成品

贮罐 

钢制拱顶

罐，6 具 

4×1000m3

； 

2×3000m3 

钢制拱顶

罐，3 具 

3×1000

m3 

钢制拱顶

罐，3 具 

3×1000m
3 

产品储罐位置变化，将2

具3000m3成品贮罐改变

功能变为原料贮罐，取

消了1具1000m3储罐，储

罐数量减少3具，总储量

减少7000m3 

环

保

工

程 

生活

污水

处理

设施 

设置一套二

级生化处理

设备 

10m3/d 

设置一套污

水一体化处

理设备 

10m3/d 

设置一套

污水一体

化处理设

备 

10m3/d 

生活污水产生量增加至

3.46m3/d，仍采用原环评

设计处理设施 

沥青

生产

废气

吸收

装置 

一套“水浴+

活性炭纤维

吸附”处理

装置+15m

高排气筒 

苯 并 [α]

芘处理效

率 ＞

80%； 

沥青烟处

理效率＞
90% 

采用喷淋塔

+UV 光 氧

化一体化设

备+活性炭

纤维吸附处

理工艺处理

后经 18m高

排 气 筒 排

放；集气罩+

布袋除尘器

+15m 高排

气筒 

苯并 [α]

芘 处 理

效 率 ＞

95%；非

甲 烷 总

烃、沥青

烟 处 理

效 率 ＞

90%；集

气 罩 集

气 效 率

＞90%，

袋 式 除

尘 器 效

率 ＞
95% 

采用喷淋

塔+UV 光

氧化一体

化 设 备 +

活性炭纤

维吸附处

理工艺处

理 后 经

18m 高排

气 筒 排

放；集气

罩 + 布 袋

除 尘 器

+15m 高

排气筒 

苯 并 [α]

芘处理效

率 ＞

95%；非

甲 烷 总

烃、沥青

烟处理效

率 ＞

90%；集

气罩集气

效 率 ＞

90%，袋

式除尘器

效 率 ＞
95% 

生产废气处理设施增加

了前置的喷淋塔+UV光

氧化一体化设备，提高

废气处理效率；储罐、

实验室无组织废气均收

集后进入沥青生产废气

处理装置处理；新增SBR

投料粉尘处理措施，粉

尘采用集气罩收集后经

布袋除尘器后经15m高

排气筒排放 

导热

油炉

烟气

处理

装置 

一套水膜除

尘器+35m

高排气筒 

除尘效率

＞90%； 

脱硫效率

＞40% 

经超低氮燃

烧器处理后

通过15m高

排气筒排放 

NOX排

放低于

50mg/m

3 

经超低氮

燃烧器处

理后通过

15m高排

气筒排放 

NOX排放

低于

50mg/m3 

由于锅炉燃料变为天然

气，取消了水膜除尘器；

为满足低氮排放要求，

增加了脱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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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⑴ 地表水 

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项目生活污水经地埋式一体化污水设施处理后排入市政管

网，最终进入秦汉新城朝阳污水处理厂处理。 

⑵ 地下水 

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减少了 2 条生产线，产品仅剩改性沥青且改性沥青生产中辅料

种类、添加顺序发生变化；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现场调查结果，项目各装置均采用具

有防渗或防漏效果的装置设备或贮罐，装置内排水管道均采用密封、防渗材料，且项目

生产装置、储罐区等区域设置防渗层，防渗系数小于 1×10-7cm/s，可以满足地下水防渗

要求。 

2、废气 

⑴ 沥青生产废气处理措施 

项目沥青生产及储存过程中的废气均通过一套废气收集装置进入沥青烟气处理装

置处理。生产车间生产过程中沥青烟废气经收集进入集气总管，沿总管管道，送入沥青

烟气处理装置；沥青罐组呼吸废气通过呼吸阀进入收集支管，然后汇入干管，最后进入

集气总管，送入沥青烟气处理装置，最终通过排气筒排出。沥青烟废气在生产过程中采

用密闭方式收集，尽可能减少沥青烟气无组织排放。 

沥青烟气处理装置由 2 套喷淋塔+UV 光氧化一体化设备+活性炭装置并联组成，2

套设备 1 用 1 备，处理后废气经 18m 高排气筒排放。 

⑵ SBR 投料粉尘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变更后 SBR 投料处粉尘通过集气罩+袋式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的废气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 

⑶ 锅炉烟气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导热油炉燃料为天然气，另外在导热油炉炉头处安装超低氮燃烧器来改变燃烧

条件降低 NOx 的排放，处理后的烟气经 15m 高排气筒排放。 

⑷ 食堂油烟污染防治措施 

厂区设员工食堂，食堂燃料目前使用罐装液化气，安装有 1 台伟诚静电光解复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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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烟净化器（型号：WC-FH-2A，处理效率 60%）对油烟进行处理，经专用烟道排放。 

3、其他环保设施 

建设单位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设置了风险风范措施，并编制了风险应急预案

并进行了备案。 

四、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监测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运行负荷在 89.9%～92.6%之间，监测期间企业正常生产，监

测结果能作为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依据。 

2、废水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生活废水排放满足《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中 B 等级要求。 

3、废气 

根据项目废气监测结果，项目废气排放情况如下： 

⑴ 导热油炉废气中 SO2、NOx 排放浓度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61/1226-2018）中表 3 标准要求；颗粒物仅有一次监测值《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61/1226-2018）中表 3 标准要求，其余均满足标准要求。 

⑵ 沥青生产废气、SBR 投料粉尘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67-1996）

表 2 中的二级标准要求。 

⑶ 食堂油烟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小型标准要

求。 

⑷  厂界无组织污染物排放浓度可以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67-1996）表 2 中周界外浓度最高值要求。 

⑸ 周边敏感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中非甲烷总烃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详解》中限值；其余因子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生

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 第 29 号）中的二级标准。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废水、废气均可以做到达标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

之内。 






